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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动态

中国政法大学举行

第三届法大人马拉松

  本报讯 记者黄洁 5月9日，2021年第三届法大人马拉松暨“我

的青春法大”69周年校庆长跑在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举行。本次比

赛主题为“牢记使命跟党走，不忘重托向未来”，800余名参赛者步伐

矫健，以在校园中共同长跑的形式，传承和弘扬法大精神，表达对母

校的爱与祝福。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校长马怀德，副校长冯

世勇、李双辰、李秀云，党委副书记王立艳，杰出校友代表、北京市两

高律师事务所主任戴智勇出席开幕式。 

高校智库建设
暨咨政信息报送工作调研座谈会
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近日，高校智库建设暨咨政信息报送工

作调研座谈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委宣传

部以及西南政法大学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西南政法

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唐力主持。

  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臻指出，西南政法大学有着显著的学科

优势，在智库建设和咨政信息报送工作方面有极大提升空间。要当好智

库排头兵，充分认识到智库成果转化和报送咨政信息主渠道的重要性，

发挥智库在咨政信息报送方面的作用；要紧扣国家大局、坚持战略思

维和系统思维优化咨政信息报送选题；要建立建好咨政信息报送机制、

沟通联络机制、反馈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提高咨政信息报送质量。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由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和上海

市信息法律协会主办的网络侵权风险防范研讨会暨华东政法大学科

研智库论坛在华政长宁校区举行。论坛由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副秘

书长乐颖磊主持。

  乐颖磊提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速度不断提升，

利用网络散播虚假信息造成对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损害行为也不断

发生。实践中，有企业员工基于私人目的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或

极端言辞导致企业商誉严重受损，此类行为如何进行规制需要理论

界与实务界提供法律支持。

  华东政法大学科研智库总支部书记、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

任李翔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提出，顺应互联网发展，损害商业信誉、商

品声誉罪等罪名的认定规则已发生新变化。具体到案件认定过程中，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认定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实施捏造并散布

虚假事实行为。对行为人造成的损失认定中，应当限于直接经济损

失，对直接经济损失的解释则有一定弹性空间。此类行为因与破坏生

产经营罪的构成要件相去甚远，一般情况下不宜运用破坏生产经营

罪进行规制。从长远来看，针对网络侵权行为的规制，既要从立法上

完善相关规则和标准，又要形成贴合互联网实践的司法处理模式。

  上海市信息法律协会副会长毛俊华、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办公室

主任黄彪等领导嘉宾和校内部分专家参加本次会议。

网络侵权风险防范研讨会

暨华东政法大学科研智库论坛举行

□ 王健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副校长）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

开始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探索，其中

也包含着培养政法人才和开展法学教育方面的

内容，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央苏区的司法干部培训。1931年11月

在江西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先后制定了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

军问题、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等一批决议和

法令，建立起相应的司法体系，包括司法人民委

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

及地方相应机构，从事审判和检察工作人员约

有两千多人，干部培训成为一项迫切任务。1932

年1月，何叔衡开办首期干部培训班。经毛泽东

同志推荐，临时中央政府司法部副部长梁柏台

（1934年2月任司法部部长）担任指导。梁柏台制

订教学计划，先后举办了苏区检察干部、最高法

庭和裁判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授怎样认定刑

事犯、政治犯、军事犯，农村怎样开展司法工作，

怎样办案等业务知识。1933年8月，临时中央政

府创办苏维埃大学，毛泽东同志任校长。学校设

司法班，采取“活的指导”方式，即组织上级机关

干部下基层工作，面对面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

把瑞金的法庭打造成可供实习的模范法庭。

1932年3月，梁柏台在《红色中华》开辟“苏维埃

法庭”专栏，还创办了《苏维埃司法》小报，刊登

有关法规、法令、司法判决、典型案例、动态消息

等。梁柏台是中央苏区司法干部培训工作的开

创者。苏区司法训练工作为后来的政法干部教

育工作积累了经验。

  二、陕甘宁边区的司法教育。延安时期党在

政权组织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进一步发展。为

大量培养抗战和边区建设人才，中共中央在延

安等地创办了一批学校和研究机构。这些机构

都有政治教育的性质。其中1940年7月成立的行

政学院，设普科和专修科，专修科学制一年，分

行政系、财经系、法律系。当时的系实际就是班，

系主任即班主任，由边区政府各厅厅长兼任。学

院以“学的即用的”为教育原则，强调学习科目

与政府工作和社会现实的沟通，学习程序由具

体到理论，使学院成为行政工作的研究机关。行

政学院开设法律系，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办红

色政法教育机构的开始。1943年，学院将原班正

式扩建为系，设行政、司法、教育、财经四系。何

思敬任司法系主任。1944年4月，行政学院与延

安大学合并，成为延大所属的一个学院。

  1941年创办的延安大学设法学院，这是历

史上的第一个红色法学教育机构。延大法学院

设本科，学制2至3年，并因形势变化以修完规定

科目为准。何思敬任法学院院长。设中国政治、

中国经济、根据地情况及政策、敌伪研究、中国

通史、国际问题、三民主义等公共课，学习氛围

浓厚，成立了边区“新法学会”学术组织。行政学

院并入后，院长由延大副校长王子宜兼任，雷经

天兼任司法系主任，设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

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共同课，边区法令、判

例研究、司法业务、民间调解、法学概论、现行法

律研究等专修课。教材多为教师编写的讲授提

纲，学生边听边记录，很少能拿到教材。尽管条

件艰苦，司法系还是编出了《马恩列斯法律语

录》《比较宪法》《司法业务研究讲义》《边区法令

提纲》《监狱材料》《判例研究提纲》等教材。学习

方式为听讲、阅读、漫谈、谈论和实习。教师学员

均需参加经常性劳动，学习占80%，生产劳动

20%；校内学习60%，校外实习40%。1945年10月，

延大行政学院等部分人员东迁后留在了华北联

合大学。华北联大是1939年7月抽调陕北公学组

建东迁的，曾于1940年设社会科学部，并下设法

政系，本科4至6年。1941年又改设华北联大法政

学院。

  三、解放区的政法干部教育。随着解放战争

的节节胜利，急需

大量接管政权的干部。

全国各大区，通过创办或合

并组建的方式设立人民革命大

学政法院系。政法教育由局部迅速向

全国扩展。在西北，延大主体东迁后留延

人员继续举办司法班或短期干部训练班，至

1949年5月改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迁至西安，

经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后发展为西北

政法学院。华北联大在抗战胜利后复设法政学

院（后改政治学院）政法系，后与北方大学合并

为华北大学，与朝阳学院等元素汇合为中国人

民大学法律系。1948年，东北局创办的东北行政

学院设司法系，后演变为吉林大学法律系。1948

年，中原局成立中原大学，1949年12月成立政治

学院，成为中南政法学院的建院基础。1950年，

西南局创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于1952年8月设

政法系，成为西南政法学院的一个来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法教育传

统，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政法教育是在党的领

导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是党的干部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及其中国化

成果是必修内容，是政法教育革命性、进步性的

主要标志。三是教学贯彻理论联系实际，为现实

斗争服务等原则，强调与实际职能部门沟通，为

政法部门直接培养干部。四是办学形式从短训

班向正规化办学交错发展。五是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政法干部教育思想和经验，都渗入到新

中国的政法教育中，经过院系调整，成为组建新

中国政法院系的根本元素，在法学教育发展中

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这些就是当今中国法学教

育的红色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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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余东明 近日，上海政法学院国防教育园揭牌启

用，校党委副书记、校长刘晓红，校党委副书记刘刚出席揭牌仪式并

观摩现场演练。

  上海政法学院作为教育部首批“国防教育特色学校”，一直高度重视

国防教育。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国防教育园是学校创新推进新时

代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对于完善军事课程建设、营造从军报国氛围、

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都具有积极意义。国防教育园同时作为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青年警体训练中心和

警务学院警务训练基地，承载着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学科发展的使命。

上海政法学院

举行国防教育园揭牌仪式

唐代的和离制度

□ 李玮唯

  中国古代历史上存在的离婚方式有三种：一

是片面针对女方的休妻，即“七出”；二是因为发

生国家法律规定的事由，国家强制解除婚姻的

“义绝”；三是类似于现代意义上但是又不完全等

同于现代形式的协议离婚，即“和离”。和离，是中

国古代社会夫妻之间协议解除婚姻的一种离婚

制度，是指夫妻双方不能和谐相处，无法生活下

去，于是自愿离婚的制度。

  历史上，关于和离的法律记载最早的就是唐

代的《唐律疏议》。一般而言，记载于法典的法条

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立法者根据已经普遍发

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事例而综合考虑国情进而上

升为法律规范的。唐代以前，每一朝代都有和离

的事例发生，但是和离在唐朝前仅仅是现实生活

中存在而已。盛唐之时，在国策开明、多种思想交

融、妇女地位普遍提高的社会风气下，统治者将

和离列入礼法结合的《唐律疏议》中，使其正式成

为国家的法律规范。唐代确立的和离制度，也一

直延续了整个的封建王朝。

  就唐律所规定的离婚制度来看，唐代的立法

者为了消解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精心设置了一个

周密的制度体系。而在这个周密的体系中，和离

则是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被规范在《唐律疏

议》里。

  《唐律疏议·户婚》“妻无七出而出之条”规

定为：“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

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

追还合。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义绝离

之条”规定为：“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

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义绝离之

条”中对“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的

解释为：“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

愿离者，不坐。”

  尽管对“和离”的规范只有唐律中短短的一

句话，但是根据立法的目的以及相关法条的解

释，可以诠释如下：从主体上看，对和离主体的认

定仅仅涉及夫妻双方，是说夫妻间和和气气地离

婚，既没有国家的强制，也没有双方家长、家族的

干涉，夫妻间任何一方都有主动表达离婚愿望的

权利。从内容上看，和离的缘由是“彼此情不相

得”，仅仅只是夫妻间的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

下去。既不包括家族间亲属互相伤害的行为，也

不包括无子、不事舅姑等事关家庭义务的矛盾。

  从法律后果上看，和离的后果是“不坐”。据

“妻无七出而出之条”的相关规定可见，唐代实行

限制离婚的法律，丈夫只能在国家限定的范围内

休妻，如不然，则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和离的

规定，说明如果妻子同意离婚，那就免除丈夫

“无故出妻”的责任，因而，和离是法律允许的离

婚形式。法司不能因此追究夫妻双方任何一方

的法律责任，夫妻双方也不必为此承担任何的刑

事责任。

  从立法上来说，律条的规定过于抽象与原

则，没有就和离的原因与条件作进一步的细化

规定，对“不相安谐”与“情不相得”没有作出一

个明确的界定，对和离的程序也没有作出一个具

体的规定。

  从本质上看，和离是唐代离婚制度体系中的

一项制度，其并不具有对抗七出与义绝的效力。

因此，也说明和离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无限的。但

是，唐代的立法者将男女双方置于相对同等的法

律地位上，这在夫权的社会里，全面顾及了女方

的声誉与地位，缓解了因为解除婚约可能带给家

族间的难堪与尴尬，所以，和离所具有的顾及双

方、不伤及对方的特点，使得它在家族社会中具

有七出与义绝所不具备的优势，在现实生活中，

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史海钩沉

□ 郝铁川

  古代读书人一般被称为儒者，但儒者群体

成员的思想境界相差很大。荀子早就发现了这

一问题，因此，《荀子·儒效》篇根据思想境界的

高低，把儒者分为大儒、雅儒、小儒、俗儒等不同

层次。吴用是梁山起义军中的一个乡村知识分

子的代表，人称“智多星”，字学究，常以诸葛亮

自比，道号“加亮先生”，在梁山好汉中排名第

三，山寨几乎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是由他一手策

划的。接受招安后，辅佐宋江、卢俊义征伐辽国、

田虎、王庆和方腊等，功绩卓著。授武节将军，武

胜军承宣使。后因见宋江被害，人身精神无所寄

托，又恐刑戮及身，遂与花荣一同自缢于楚州南

门外宋江墓前，尸身葬于宋江墓侧。

  笔者认为，吴用远非儒家提倡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儒，而是一个略通文墨、格

局不大的俗儒。何以这样说？因为，身为军师“智

多星”吴用所出的一些计策，实在卑鄙，仅以他

为梁山招纳人才的手段为例。

  宋江上了梁山以后，开启了和梁山第一任

首领王伦截然相反的用人理念：王伦是不敢让

有能力的人上山，宋江是看见谁有本事就想方

设法让他上山。为了让自己喜欢的人上山，宋江

和吴用想出的手段令人发指。换句话说，不论哪

个人只要被宋江和吴用看上，想让他来梁山入

伙，这个人就没有不被坑害的。例如：

  吴用采用杀死无辜的四岁孩子的手段，逼

迫朱仝上山。朱仝由于私放雷横被刺配沧州，知

府留他在本府听候使唤。有一天，朱仝抱四岁小

衙内去外边玩耍，吴用使计让李逵杀了四岁的

小衙内，断了朱仝的归路，朱仝只得上山。用杀

死无辜孩子的手段，逼人上山，实在说不过去。

  吴用设计让李逵杀人，把责任推卸到柴进

身上，使柴进不得不避祸于梁山。柴进是后周皇

裔，曾经救助过梁山的许多好汉，日子过得也无

忧无虑，加之还有宋太祖赐给他祖上的丹书铁

券，根本不需要上梁山。于是，吴用就打发李逵

住进柴进庄里。李逵是个走到哪里，绝对把祸患

带到哪里的人，吴用就是利用这一点，吩咐李逵

去给柴进惹事。所以，李逵一看见殷天赐，拳脚

一起上，几下子就把殷天赐打死了，然后自己跑

了，把祸水泼给柴进。殷天赐是高俅的叔伯兄弟

高廉的妻弟，打死了他，柴进的日子还能好过

吗？果然，柴进最后被整得死去活来，终于被梁

山众人盼上了山。

　 吴用坑卢俊义这件事更让人气愤。为了让

卢俊义上梁山，吴用假扮算命先生，在卢俊义家

里题反诗，结果这首反诗被卢俊义的管家李固

告发。卢俊义坐牢，差点被官差打死。而这个时

候，卢俊义的妻子与李固私通。李固就想设计害

死卢俊义，花重金买通狱卒，让狱卒害死卢俊

义。卢俊义最后万念俱灰，上了梁山，而他的这

般命运都是被吴用设计陷害的。

  正如有人评价的那样，吴用是“小事真聪

明，大事真糊涂”。说来说去，他不过是乡村里

的一个知识分子，他的知识和眼界有很大的局

限性。吴用从上山到自尽，对朝廷对宋江都缺

乏准确的认识。如果说宋江之死是为心中的大

宋尽忠的话，那么，吴用的自杀是为心中的大

哥尽忠。他根本不是孟子提倡的“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大儒，

也不是庄子那样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人。相

反，他和古代大多数俗儒一样，充满了人身依

附意识，总要寻找一个偶像紧紧地依附，或者

皇帝，或者其他级别的主子，不然就活不了。主

子死了，他们也不活了，一部中国古代史，差不

多是许多人的殉葬史。主子死了，他不跟着去，

那就生不如死。吴用属于肉体与精神双双死亡

的那类文人。

  有了吴用这样的人作参照，我们才会进一

步体会到海瑞等人的价值。像海瑞这样的儒

臣，不可能不讲“忠”，但他不“愚忠”、不盲从。

明世宗朱厚熜晚年时不在朝堂处理政务，深居

西苑，专心设坛求福。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获

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嘉靖四十五年，海瑞

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

付给了一位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

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

等弊端。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

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

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

说：“这个人向来有愚名。听说他上疏之前，知

道自己冒犯该死，买好了棺材，和妻子诀别，奴

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

逃跑的。”明世宗听后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

拿起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把《治

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与比干

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后来明世宗驾崩，外

面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

认为海瑞不仅会被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拿

来酒菜款待海瑞。海瑞怀疑自己应当是被押赴

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

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

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

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

地，一夜哭声不断。

  当然，海瑞的这种“忠”也不是现代理念，但

比吴用对宋江的那种人身依附的“忠”略胜一

筹。这表明儒家的那套礼教在古代社会被那些

境界各异的俗儒、小儒等割舍了，怪不得陈独秀

在五四时期说“我打倒的不是孔子，而是那些利

用孔子的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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